三金 〔2023〕21号                      签发人：冯 铎
                                   办理结果: 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58号提案的答复

高永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金融发展工作机制，创造金融发展良好环境”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它通过配置地方资源数量和效率约束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拉动社会经济的作用就越明显。完善的地方金融业发展协调机制，是促进金融机构多元化的发展的有效保障。

近年来，我市在完善地方金融发展机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期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完善配套政策支持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每年都要召开专门的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署。据了解，今年中央将再次召开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我们将在中央及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及时谋划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金融工作的安排部署，对全市后五年的金融工作进行整体安排部署。

同时，近年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三门峡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三办〔2022〕10号）《关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政办〔2021〕22号）《三门峡银行业保险业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三银保监发〔2022〕7号）《三门峡市金融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试行）》（三组〔2022〕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的通知》（三金〔2022〕2号）等政策文件，强化政策支持，完善配套制度，有力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二、关于成立金融业发展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今年以来，我们建立了金融工作月调度机制，及时跟进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定期收集汇总各金融机构反馈的问题，在调度会议上研讨会商，及时解决各金融机构业务开展中遇到的各项问题，确保圆满完成全年有关金融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今年2月23日上午08：30，副市长秦迎军在文博城砥柱厅专题就全市2023年政银企重点项目对接进行调度；3月20日下午3点，副市长秦迎军在市政府225会议室，专题就各银行机构存贷比进行会商调度。此项制度我们将长期坚持。

同时，按照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二是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三是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质改革，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根据最新机构改革精神，地方改革将于2024年底前到位，我局工作职能将发生重要变化，具体细节需待省、市具体细化方案确定。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做到人心不散、思路不乱、力度不减，持续做好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关于建立健全金融机构考核评价体系
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于2020年6月印发了《三门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激励实施方案（试行）》（三金领〔2020〕3号），对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分项和综合考核排名。机制运行两年多来，一些激励措施不能够有效落地，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充分结合获得信贷营商环境评价相关指标，真正建立银行与地方经济互利共赢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的积极性。

　　四、关于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近年来，我局坚持“守正、创新、有为”的工作导向，持续升级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国家发改委官网两次刊发我市金融创新做法，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金融服务平台观摩大赛，展风采学先进开眼界，荣获2022年度“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特色平台”称号。深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连续3年被评为五星级支部。持续推进地方金融改革，9月17日三门峡农商银行挂牌开业。强力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金融生态，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建强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先进集体”、“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先进集体”。积极申创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全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下沉，被市政府授予“2021年度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等功单位”。

在下步工作中，我局一是要加强金融供给，确保实现“两增”目标。引导各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努力提升小微企业贷款户中首贷户的比重，稳步增加银行业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力争实现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二是要创新金融产品，增强贷款可获得性。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轻资产特点，积极推广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动产和权利质押融资业务，降低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过度依赖。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贷款提供担保。三是要落实惠企政策，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落实力度，主动跟进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对符合续贷条件的正常类中小微企业贷款积极给予支持。在确保信贷投放增量扩面的前提下，力争总体实现2023年银行业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2022年有所下降。四是要发挥平台作用，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进一步扩大平台数据维度，有序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完善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功能，由中小微企业向城乡居民个人延伸，实现对居民个人预授信。支持各银行机构综合运用政务大数据，拓宽融资服务场景，创新优化融资模式，完善授信评审机制、信用评价模型、业务流程和产品，强化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支持保障，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劲金融力量。

感谢您对我市金融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2023年3月　日

联系部门：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银行保险科

联系人：韩玉锋　　　　　　联系电话：2820117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代表所在县（市、区）人大、政府（各1份）。
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                2023年3月  日印发



